
員工職業安全、工作環境與健康執行情形 

 

1. 職安政策 

(1) 員工是企業最珍貴的資產，確保員工的安全健康，則是企業最重要的基本

責任。為宣達致力保護勞工安全與健康，本公司建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

統，以求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其他要求，亦擬定災害緊急應變程序，

萬一災害發生時，可以保障公司員工與廠商人員的生命安全以及公司投資

人的財產利益，並避免或降低事故災害發生時對社會與環境的衝擊 

(2) 本公司已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(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委員會議)及職業安

全衛生部，由領有證照資格之編制人員，包括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、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，執行相關日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， 藉以提供員工

同仁安全職場環境。 

 

2. 職業災害 

(1) 當同仁於因發生災害、意外事故而致傷害，單位主管或指揮人員立即將傷

(病)患緊急送醫救護，同時立即啟動內部作業流程，並依勞動相關法規之

規定辦理或通報。 

(2) 本公司依規定每月統計並申報員工職業災害案件，本年度總計發生 1 件職

業傷害，此案件為上下班交通意外事故，住院未滿三天故不列入職災統計，

為避免相同事件再次發生，已積極強化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
 

3. 環境測定 

(1) 為掌握及保障同仁免於作業場所中遭有害物的危害，使暴露的濃度符合於

法令標準，針對同仁工作業環境實態進行評估，使其量化，根據其檢測結

果進行現場的改善，使每一員工能於健康、安全的環境下工作，提供同仁

健康舒適的工作環境。 

(2) 本公司使用化學性危害物質及物理性危害之作業環境，符合中央主管機關

指定之作業場所，均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，每年皆進行監測：照度、

噪音、二氧化碳、鉛、異丙醇…等 

 



4. 健康檢查及管理 

(1)職場健康管理為經由定期健康檢查，以掌握員工健康狀況、並透過適當分

配工作、改善作業環境、急救事宜、健康教育、衛生指導及推展健康促進活

動等協助員工保持或促進其健康。 

a.本公司每年皆辦理在職同仁定期一般健康檢查 

b.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在職勞工，依其作業危害性，於一定期間所實施

之特殊健康檢查，以保護勞工健康，並改善勞工作業環境 

(2)本年度(112 年)之執行情形： 

a.指定耕莘醫院進行員工年度健康檢查，員工參與檢查率約 97%； 

b.與耕莘醫院(新店分院)配合，延請醫師或管理師進行員工健康關懷與諮詢

服務； 

c.後疫情，公司仍持續加強防疫應變與內部環境清消，期間視同仁狀況可申

請居家辦公，若有家庭照顧需要，亦可申請居家辦公，期間皆不影響全勤。 

 

5. 三大危害預防計畫 

藉由工作環境、人員組成及作業活動等之危害辨識評估、分析人因性危害因

子、疾病風險控制分級等措施，預防減少職場不法侵害、因異常工作負荷促

發疾病之發生，而擬定相關計畫推動執行。 

(1)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

(2) 異常工作負荷觸發疾病疾病預防 

(3) 人因性危害預防 

 

6.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

(1) 培育各級人員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上，均能接受安全衛生管理較訓練，

具備必須之安全衛生意識與建立危害預知能力，有效執行安全衛生管理規

定確保工作環境安全與健康 

(2) 本公司 112 年度對於新進人員所實施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如下表: 

內容  時數(小時)  男性(人)  女性(人)  總數(人)  

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38 22 60 

(3) 本公司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、安全衛生人員、防火管理人員及急救人員，皆

於法規內完成訓練或複訓。 



日期  訓練單位  訓練內容  時數 (小時)  證書 

112/6~11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

衛生協會/中國生

產力中心 

急救概念及 CPR 

等 
3 

每 3 年 複訓 3 小時,共 

4 人 

112.05.26 防火管理人協會  

員工教育訓練

方式及通報避

難等 

6 

證書字號： B112 板複字

第 01338 號與 01337 號 

(防火管理人員每 3 年 

複訓 6 小時)  

112.07.12-13 防火管理人協會  

員工教育訓練

方式及通報避

難等  

12 

證書字號： B112 莊初字

第 00877 號 

(防火管理人員初訓)  

 

7. 工安預防 

(1) 安全檢查：廠辦定期消防設備檢查，包含：滅火器、水系統、警報系統 

(2) 本公司每年皆會實施內部緊急應變演練，分別於台北廠 10 月 11 日與汐止

廠 10 月 12 日進行演練，以確保本公司同仁如遇有重大災害或緊急突發情

況時，具應變措施並得以妥善處理，以預防職業災害發生並降低相關可能

之損失。 

(3) 本公司營運處所(含倉儲中心)之大樓皆設有廠辦大樓聘請之 24 小時保

全警衛駐守。 

 

本公司已於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將上述員工職業安全、工作環境與健康執行情

形提報至董事會報告。 


